
盥 业 韭 业  j ，业 坐  I j -坐 坐 业  盥 业 业  盥  坐 生  j ■} Ik } k 坐  

试 论 慈 善 资 金 审 计 

方海洲 

摘要：慈善资金是慈善事业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Ifl前我国慈善资金的特点是 

规模大、问题多，必须尽快对慈善资金实施有效的审计监督。成功高效的慈善资金审 

计，必须把握审计监督所必备的要素，包括审计的法律依据，实施审计的主、客体，审 

计的形式与内容等等；为充分挖掘慈善资金审计所具有的潜在价值，提高慈善资金审 

计的工作效率，审计主体应该注重发布审前公告，寻找审计切入点，审计成果利用等 

几个主要环节。 

慈善资金是慈善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向国(境)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和外国政 

府筹集的用于发展慈善事业的专项资金，是用于帮助社会困难群体或个人、促进科学文化事业 

发展、保护自然环境等有益于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慈善资金一般由社会捐 

款及捐赠物质构成。它既是我国慈善事业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 ，也是我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和社会公益体系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现 意义上的慈 

善事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于缺乏 

有效的审计监督导致慈善资金募集、管理、使用的无序与失范，轻则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 

展，重则导致慈善事业的夭折。因此，加强慈善资金的审计监管，规范慈善资金的募集、管理、 

使用，提高慈善效率是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

、加强慈善资金审计的必要性 

1．我国慈善资金的总体规模越来越大，但增幅波动明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自1998年以来每年发布的相关数据可知，每年社会捐赠的款 

物金额总体呈上升趋势，慈善资金总额越来越大，自1997年的 14亿元上升到 2008年的 1070 

亿元，增长76．43倍。具体到每年的情况又各不相同：一是慈善资金总额并非连续增长，增长 

速度也不均匀，1998慈善资金总额达 1132082．4万元 ，比上年增长 8．O7倍，1999年叉大幅下 

降，直到2002年才超过20亿元。二是社会捐赠款物构成比例以2002年为分水岭，之前，款物 

构成比例是捐款与捐物大致平分秋色，2002年以后，捐款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捐赠物质所占比 

例大幅缩小。三是在中国慈善史上，2008年更是一座里程碑，一个新纪元。2008年中国重大 

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年初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月 12日四川汶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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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8．0级特大地震，造成严重损失。大灾引发了两场慈善捐助高潮。初步统计，2008年度 

全国接收各类捐赠款物总额达 1070．491亿元，占GDP总量的0．356％。其中接收捐赠物资折 

价208．84亿元，占全年接收社会捐赠总额的 19．5％。随着我国慈善资金总体规模不断扩大， 

增幅波动明显，越发增加了对慈善资金实施审计监督的必要性。纵观十二年来的慈善资金捐 

赠总额及其构成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1997—200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3—2007年数据根据历年《民政事业发展 

统计报告》有关数据计算所得，2008年数据根据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共同编制发布~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有关数据计算所得。 

2．慈善资金运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 

(1)慈善资金被截留、挪用的现象屡禁不止 

从媒体关于慈善资金的负面报道来看，慈善资金屡遭截留或是挪用。例如，慈善家余彭年 

向湖南省有关单位捐赠 lO辆进 IZl三菱救护车，屡遭挪用。“做善事的钱要真正交到百姓手 

里，我才放心。”①这只是某些人为个人私利而挪用专项捐赠物质的行为，然而，某些基层政府 

或者其所属的有关部门有组织、有计划地截留、挪用慈善捐款更是触目惊心。例如，2003云南 

大姚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向云南省捐赠的抗震救灾款物折合人民币高达3．6亿多元，可审计 

署2005年发布的第一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云南省、州(市)、县部分财政、民政、建设、教育、 

卫生等部门及乡镇政府存在挤占挪用救灾资金问题，共挤占挪用救灾资金4111万元，挤占挪 

用资金比例高达 1 1．42％，令人震惊。②这种慈善资金被截留、挪用现象屡禁不止，甚至为抗击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而捐赠的慈善资金仍然未能幸免。审计署 2008年第三号公告显 

示：个别单位在国家规定补助标准的基础上，使用上级单位拨付的捐赠资金向本系统职工发放 

① 余彭年：《好钱用在刀刃上》，http：／／finance．sina．corn．en／review／focusissue／20060217／11152351715．shtml。 

② 《云南省大姚地震救灾资金被挤占挪用4111万元》，http：／／finance．sina．corn．cn／g／20050510／113315746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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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如，四川省气象局给予北川县气象局职工每人 5万元生活困难补助等等。① 尽管这些 

截留、挪用错误行为甚至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的纠正或是惩处，但是仍严重挫伤了慈善资金捐赠 

人的慈善情感，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慈善资金的最终用途的质疑，导致许多人因质疑而对慈善失 

去热情。 

(2)缺乏对慈善资金的运作使用、保值增值进行规范的审计监督机制 

审计监督的乏力导致了慈善资金管理上的种种混乱现象。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是财务规范 

的缺失和财务管理的混乱。慈善资金财务存在“太多的诱惑、太多的机会、太多的漏洞，而人 

性又是那么的脆弱”。“企业、机关都有专门的财务规范，但是基金会没有。”“这是最要命的。” 

周志忍、田海军亦指出：“财务监督是我国公益机构监督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由此造成财务管 

理的混乱和财务违规现象，而财务管理混乱又使得财务领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在资金管 

理方面，也曾发生中华体育基金会 2，000万元、宋庆龄基金会 1，810万元丢失事件。目前公益 

机构的财务违规和腐败现象主要体现为：一是公益机构的违规筹款；二是挪用公益基金及捐赠 

物资从事不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事业；三是侵占或贪污捐赠物款；四是逃税漏税、逃汇骗汇；五 

是日常管理中的财务浪费。”② 

(3)慈善组织鱼目混珠，慈善资金被少数“慈善家”中饱私囊 

在我国缺乏完备的慈善审计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民间慈善组织的少数“慈善家”趁机中饱 

私囊。这可以从两个打着“救济儿童”旗号的两个“爱心妈妈”——胡曼莉和付广荣——的事 

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1999至2000年间，“美国妈妈联谊会”先后多次向“丽江妈妈联谊 

会”捐赠款物，救助地震孤儿，但“美国妈妈”于2000年12月将后者代理人胡曼莉告上法庭。 

控告其私自截留、挪用、瞒报捐款 150多万元，后经审计部门审计核查基本属实。③2004年 5 

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社会记录》颠覆了一直被人传颂的“付妈妈”在人们心目中的 

形象：儿童村的捐款使用情况被质疑，怀疑“付妈妈”将绝大部分捐款据为已有，中饱私囊，而 

儿童村的儿童连起码的基本生活——吃饭、穿衣、上学——都没有保障。随后，相关部门介入 

的调查证实了人们的质疑。④这两起“慈善”案例表现出的共同问题是：第一，所谓的“慈善组 

织”没有严格履行合法的登记手续，缺乏合法身份，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对其承认是否为慈善组 

织的态度也是含糊其辞，平时更疏于监管；第二，财务管理混乱，无完整的收支记录，支出说明 

也是模糊不清、弄虚作假、公私混淆；第三，慈善组织不“慈善”，儿童村的生活状况恶劣，远低 

于社会正常水平；第四，慈善家借慈善之名，行敛财之实，受救助者基本生活难以保障，自己子 

女却纷纷留洋；第五，挪用善款，胡曼丽的私人豪宅、付广荣的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都或多 

或少地挪用慈善资金，中饱私囊，使其成为自己的私财。 

慈善不仅仅只是捐款捐物，也不仅仅停留在捐助者的赠予。透过捐赠主体、受赠组织的范 

① 审计署关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审计情况公告 (第 3号)，2008年 8月 4日，http：／／” ．audit．gov．en／ 

nl057／nl072／n1282／1652615．htrrd． 

② 周志忍、陈庆云：<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93页。 

③ 傅剑锋：(“美国妈妈”与“中国母亲”的七年之争— — 起借慈善之名聚敛私财的事件真相浮出水面)，<今 日南国) 

2007年第 8期。 

④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有关慈善的若干争议人物与事件。httv：Nfinmaee．sina．corn．en／leadership／crz／20041111／ 

16271 148773．~htr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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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以及捐赠款物的统计数字，所看到的不仅是公民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且由于义务与 

权利的对等性，巨额的社会捐赠必然引起社会公众对其使用予以普遍而持续地关注。具体来 

说，由于捐赠人与受赠人通过受赠组织这一载体进行连接，使得社会捐赠目标实现具有非直接 

性，由此必然产生捐赠主体与受赠组织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捐赠人捐赠行为结束以 

后，任何理性的捐赠人都会关注自己捐出的款项或物资去向是否与自己的意愿相符；是否被充 

分使用；是否充分化解弱势群体的困境。也就是说，捐赠人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同时，其对受 

赠组织的资质、运行效率、支出透明度以及参与监督等的权利诉求也被唤醒。因此，加强慈善 

资金的审计，规范慈善资金的募集、管理、使用是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开展慈善资金审计必备的要素 

成功高效的慈善资金审计必须把握审计监督所必备的要素，具体包括审计的法律依据，实 

施审计的主、客体，审计的形式与内容等几个主要方面。 

1．慈善资金审计的法律、法规依据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受赠人每年度应当向政府 

有关部门报告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监督。必要时，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其财务进 

行审计；第二十二条又规定：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 

受社会监督。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审计机关对政府部门管理 

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 

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可见，慈善资金审计具有法律依据。第三，审计署1996年 12月 l3日颁 

布、1997年1月1日实施的《审计机关对社会捐赠资金审计实施办法》，也为慈善资金审计提 

供了实施的细则；第四，财政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及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于2004年8月 l8日颁布、2005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为处理在 

慈善资金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2．慈善资金审计实施的主体 

慈善资金大部分来自社会，理应接受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和审计。对于慈善资金审 

计，目前我国实施的是以政府审计为主，社会审计为辅的审计体系，其中，国家审计的监督应占 

主导地位。审计机关可以每年对慈善基金运作情况进行审查，出具公正可信的年度报告；也可 

以隔几年对慈善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就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活动的绩效等调 

查情况出具审计报告。此外，在目前慈善组织大量发展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委托一些有资 

质、公信度好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慈善资金运营情况的审计，并出具公正可信的审计报告。 

3．慈善资金审计选择的客体 

慈善审计的对象是慈善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情况，而审计的客体就是接收捐赠款物的 

社会公益团体、各级民政部门和其它政府部门。主要是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慈善机构，如慈善 

总会、红十字会、妇女发展基金会、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一些专门的社会公益团体，还有一些是 

受当地政府委托，代为管理当地某些慈善资金的政府机关部门，如民政局、卫生局等。只要是 

和慈善资金相关的单位，都是审计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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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慈善资金审计采用的形式 

对慈善机构及其慈善资金的审计一般采取日常审计和专项审计两种形式。日常审计主要 

以审计调查为主，注重了解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和慈善工作的环境，分析慈善资金使用的效 

益，反映慈善资金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总结经验，提出建议和对策，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 

献计献策。日常审计要灵活运用各种审计调查方法。例如，对于慈善项 目的资金使用效益进 

行审计，就需要审计人员深入第一线，对接受慈善捐赠的对象采用召开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 

个别走访等方法以了解捐赠项 目实施的效果，而对慈善资产的投资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就需要 

采用现场盘点或延伸核查被投资单位等方法。 

专项审计又称突发审计，即对专项的慈善资金进行审计，例如，对印度洋海啸捐赠资金、抗 

击非典专项捐赠资金、汶川地震捐赠资金等进行的审计，主要是对专项捐赠是否专款专用进行 

审计。对于专项性的突发审计，主要以救灾资金的跟踪审计为主，实时监督救灾资金的使用情 

况，对救灾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核，审计方法主要以核查、监盘为主，以账单核对 

相结合、账实核对相结合、内部资料检查与延伸审计相结合的方法对救灾资金的全过程进行审 

计。例如，2004年云南地震四千万救灾款被挪用后，审计人员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当地 

山高路险的困难，深人到受灾居民家中了解实情，按户核定。一共走遍了受灾的9个县和大部 

分受灾乡镇，抽查了94个恢复重建项 目，并对 266户灾民接收恢复重建补助款和救灾物资情 

况进行了核实，行程 5万余公里。尽管审计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涉及“云南大姚 

地震救灾资金”审计的内容只有数百字，但是审计干部调查报告的底稿堆在一起有一米多高。 

审计人员以最广泛的审计监督覆盖重点地区和主要环节，直接剑指救灾善款。确保救灾善款 

在募集、归口、发放、效果诸环节方面均处于审计制度的规范之下，使救灾善款的流动沿着公 

开、透明的管道运行，使公众慈善爱心、公共管理机关和灾区受惠民众间实现完美对接，确保在 

中间环节不因为权力失范等因素而被截留。审计人员跟踪审计救灾善款，不仅仅旨在规范，也 

在于发现和曝光违规使用救灾善款的行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截至2008年 1 1月底，审计署 

共接到群众举报 1962件，其中有 176件有较明确的问题线索，已批转审计机关核查 168件，转 

地方政府处理 8件。批转审计机关核查的已全部办结，对于核查属实的违纪违规事项，审计机 

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依纪进行了严肃处理。 

5．慈善资金审计的内容 

慈善资金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捐赠款物的收支情况、支付审批、票据凭证、账 目等进行 

审计。一般要事先确定审计范围，即被审计对象执行慈善政策及有关法规情况；慈善资金的分 

割、计提情况、会计账目及原始凭证；慈善资助计划、项目预算的执行和决算；银行存款收支管 

理情况及账务处理；慈善资金保值增值情况；其它与慈善资金财务收支有关的各项活动及经济 

效益；从事资金管理使用人员的违纪、违法、违章行为。 

三、慈善资金审计的关键性环节 

为充分挖掘慈善资金审计所具有的潜在价值，提高慈善资金审计的工作效率，审计主体应 

该注重发布审前公告，寻找审计切人点，审计成果利用等几个主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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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前公告的及时发布 

审前公告要在审计项 目进行之前 ，及时在审计网站或其他其他对外的媒体上发布。审前 

公告一般包括审计内容、审计程序、审计纪律及审计联系方式等内容。审计内容主要是强调每 

次审计的重点；审计程序一般说明审计工作的具体安排；审计纪律主要是强调审计人员必须严 

格执法；联系方式则是公布收集审计资料的渠道。这样不仅能获得有效的线索，有利于审计项 

目的开展，也旨在宣传当地的慈善事业。 

2．寻找恰当的审计切入点 

对慈善资金进行 日常审计时，要特别注重审计对象所在地与全省乃至全国的慈善事业发 

展水平的差异，从横向进行比较，力求借鉴先进地区的先进经验。一般要求审计调查人员在审 

计调查中了解、熟知当地制定的与慈善事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在此基础上，通过查看相关 

资料、向被审计的慈善机构及其他有关单位询问等形式，主要掌握以下基本情况：第一，当地慈 

善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第二，被审计的慈善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第三，被审计的慈善机构近年来的募集资金变化趋势；第四，被审计的慈善机构近期开展的一 

些慈善救助活动、近期的对外投资、对外拆借等重大资产管理决策；第五，当地慈善文化的传播 

和慈善文化氛围的形成情况。在对以上各种情况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初步判断被审计的慈 

善机构在财务管理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主要环节和重点事项，从而把握审计调查的 

切入点，确定慈善资金审计调查的重点、延伸调查的单位及应采用的调查技术方法，并根据每 

个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合理分工，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至于针对突发事件的专 

项审计，则主要以全过程监督慈善资金专款专用为目的，合理安排审计人员分工和时间。 

3．充分利用审计成果 

为了充分体现慈善资金审计对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必须充分开发审计成 

果所体现审计价值，充分利用审计成果。第一，及时向被审计的慈善机构公布审计报告、审计 

意见书和审计决定。既有利于慈善机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以前的工作进行客观的评估， 

又有利于以后慈善资金的监管，增加机构的透明度，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力。第二，及时向当 

地政府呈送审计结果。审计结果报告或专报从审计的角度对被审计的慈善机构进行分析、评 

估和判断，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可以为上级制定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提供依据。第 

三，及时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慈善资金审计项目结束后，审计机关要及时向全社会公布结 

果，既可以增加慈善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还可以提高慈善机构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可以通过对 

慈善操作程序、管理规范、慈善活动的公开化，引导全社会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第四，及时提炼 

审计信息，宣传慈善文化。把在审计过程中采集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集中起来，认真提炼、撰 

写慈善案例，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广泛宣传，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推广，或者形成调研报告在学术 

刊物上刊载发表，使慈善作为一种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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